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邱建林 董事长 因公出国 方贤水

高勤红 董事 公务出差 朱菊珍

贺强 独立董事 公务出差 端小平

公司负责人邱建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菊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蔡萍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6,470,628,573.71 5,406,603,215.86 1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7,558,155.53 12,398,414.16 -1,29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73,111,057.78 5,758,273.44 -1,36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3,045,117.73 825,802,988.30 -80.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1 -1,4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1 -1,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3% 0.24% -2.9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285,075,631.61 23,805,537,463.84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33,568,077.42 5,476,875,468.83 -2.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

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06,288.0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3,018,00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取得的投资收益

-75,974,483.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887.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1,723.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2,490.50

合计 -74,447,097.7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5,245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恒逸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1.17% 820,980,316 47,000,000 质押 47,000,000

天津鼎晖股权投

资一期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8% 54,023,900 18,007,966 质押 18,007,966

天津鼎晖元博股

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2% 15,237,510 5,079,170 质押 5,079,170

杭州惠丰化纤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1% 5,889,900

曹伟娟 境内自然人 0.49% 5,616,665

平安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睿富二

号

其他 0.46% 5,353,194

四川恒运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4% 3,903,072

项兴富 境内自然人 0.28% 3,239,900

北京合聚天扬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9% 2,246,156

中国石油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涪陵销售分公

司

国有法人 0.17% 2,018,106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杭州惠丰化纤有限公司 5,889,900 人民币普通股 5,889,900

曹伟娟 5,616,665 人民币普通股 5,616,665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睿富二号 5,353,194 人民币普通股 5,353,194

四川恒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3,903,072 人民币普通股 3,903,072

项兴富 3,23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39,900

北京合聚天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246,156 人民币普通股 2,246,15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涪陵销售分公司 2,018,106 人民币普通股 2,018,106

车吉悦 1,926,761 人民币普通股 1,926,76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1,818,429 人民币普通股 1,818,429

王冯英 1,809,618 人民币普通股 1,809,6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鼎晖一期和鼎晖元博之间具有关联关系且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曹伟娟、项兴富与杭州

惠丰化纤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且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320,075,857 1,441,777,964 878,297,893 61%

货币资金比期初增长61%，主要系公司为下月

初到期的银行融资和月初采购原料做准备；

交易性金融资

产

42,894,400 188,627,055 -145,732,655 -77%

交易性金融资产比期初下降77%，系公司期货

套期值下降；

应收票据 2,004,469,574 3,807,727,261 -1,803,257,687 -47%

应收票据比期初下降47%，主要系公司春节期

间销售回笼环比下降，公司增加票据贴现量，减

少在库票据，增加资产流动性；

存货 3,056,163,172 1,660,057,623 1,396,105,549 84%

存货比期初增长84%，主要系公司春节期间销

售额下降，存货增加，属季节性波动；

其他流动资产 368,854,712 271,229,007 97,625,706 36%

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增长36%，主要系一季度

公司增值税留抵税额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9,395,843 28,884,708 -19,488,866 -67%

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下降67%，主要系上年末

计提的工资于本期发放；

应交税费 15,175,793 48,627,990 -33,452,197 -69%

应交税费比年初下降69%，主要系上年末确认

的应交所得税等税金项目于本期缴纳；

应付利息 33,804,033 21,071,544 12,732,489 60%

应付利息比年初增长60%，一方面系公司贷款

余额和贷款平均成本增长使应付利息增加，另

一方面因3个月以上付息贷款增加使计提的应

付利息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

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

加

5,286,718 13,283,620 -7,996,902 -60%

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减少60%，主要系

公司效益下滑引起相关税金及附加下降；

财务费用 146,846,667 43,103,043 103,743,624 241%

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241%，主要系本期人

民币贬值造成公司汇兑损失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9,654,589 -1,112,087 -8,542,501 768%

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减少854万元，主要系

季末公司产品价格企稳回升，存货跌价损失减

少；

投资收益 -83,482,218 15,338,596 -98,820,814 -644%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了9882万元，一方面

系期货交割损失，另一方面系行业景气下滑，参

股公司效益亏损所致；

营业外收入 9,439,157 14,577,984 -5,138,827 -35%

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35%，主要系本期

政府补贴收入同比减少；

营业外支出 994,868 110,851 884,016 797%

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88万元，主要系固

定资产处置损失；

所得税费用 1,275,541 3,798,055 -2,522,514 -66%

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下降66%，主要系公司

业绩下滑，所得税费用减少。

营业利润 -164568397 6472720 -171041117

-2642

%

受PTA价格持续下跌、公司PTA期货套期保值

亏损以及产品库存跌价等因素的影响，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出现较大亏损。

利润总额 -156124107 20939853 -177063960 -846%

净利润 -157399648 17141798 -174541447

-1018

%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147558156 12398414 -159956570

-1290

%

少数股东损益 -9841493 4743384 -14584877 -307%

每股收益 -0.13 0.01 -0.14

-1400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PMB石油化工项目取得以下进展：

2014年1月27日，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与文莱经发局签署了《土地租赁协议》。

2014年2月2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与文莱战略发展资本基金（Strategic� Development� Capital� Fund）完全控制的且专为本次合资所设立的文莱

公司达迈控股有限公司（Damai� Holding� Limited）签署了《合资协议》以及《股份认购协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PMB石油化工项

目进展

2014年01月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PMB石油化工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4-001）

2014年02月2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签署《合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5）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

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

诺

期

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

告书或

权益变

动报告

书中所

作承诺

恒逸集团、

鼎晖一期、

鼎晖元博

承诺恒逸有限2011年、2012年、2013年

每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未达到每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

利润数（盈利预测数分别为8.8115亿

元、8.9027亿元、7.7305亿元）时，恒逸

集团、鼎晖一期、鼎晖元博等三方需向

上市公司补偿股份。

2010

年04

月29

日

3

年

恒逸有限2011年度、2012年度和2013年度实

现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分别为18.0900亿元、1.9839亿元

和3.8574亿元，三年累计23.9334亿元，与累计

承诺的25.4447亿元相比，公司未完成业绩承

诺1.5113亿元。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公司将依照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结

果履行承诺，即恒逸集团无偿送股给中小股

东（每10股无偿送0.5股）。

恒逸集团、

公司实际控

制人邱建林

承诺保证恒逸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的

关联企业与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

机构及业务上的独立。

2010

年04

月29

日

长

期

有

效

截至目前，恒逸集团、邱建林无违背该承诺

的情形。

恒逸集团、

公司实际控

制人邱建林

承诺不与公司同业竞争。

2010

年04

月29

日

长

期

有

效

截至目前，恒逸集团、邱建林无违背该承诺

的情形。

恒逸集团、

公司实际控

制人邱建林

承诺规范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0

年04

月29

日

长

期

有

效

截至目前，恒逸集团、邱建林无违背该承诺

的情形。

恒逸集团、

公司实际控

制人邱建林

承诺不占用公司资金。

2010

年04

月29

日

长

期

有

效

截至目前，恒逸集团、邱建林无违背该承诺

的情形。

恒逸集团、

鼎晖一期、

鼎晖元博

承诺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大连逸

盛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调整不会增加恒

逸石化或相关下属子公司现实或潜在

的税负。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为

前提，如由于国家税务政策调整或其

它原因导致恒逸石化或其下属控股子

公司就上述股权调整被要求补交税款

或被税务机关追缴税款的，则重组方

承诺将以现金及时、全额补偿公司因

此而遭受的任何损失。

2010

年04

月29

日

长

期

有

效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截至目

前，恒逸集团、鼎晖一期及鼎晖元博无违反

该承诺事项。

恒逸集团

承诺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为前

提，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如由于国

家税务政策调整或其它原因导致恒逸

石化或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所享受的在

评估报告中已考虑的税收优惠政策发

生变化，并且恒逸石化当年未能完成

评估报告中的预测利润的，则恒逸集

团承诺将以现金及时、全额补偿公司

因此而增加的税负，且该项补偿不影

响恒逸集团履行对于业绩补偿之承

诺。

2010

年04

月29

日

4

年

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截至目

前，恒逸集团无违反该承诺事项。

恒逸集团、

鼎晖一期、

鼎晖元博、

实际控制人

邱建林

本次以资产认购或协议受让方式在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完成登

记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010

年04

月29

日

3

年

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解禁日期为2014年

5月13日。截至目前，恒逸集团、鼎晖一期、鼎

晖元博以及邱建林先生无违反该承诺的情

况。

承诺是

否及时

履行

是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

元）

-15,000

-

-

-5,000 10,245 下降 -246%

-

-

-1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

-

-0.04 0.09 下降 -246%

-

-

-149%

业绩预告的说明

因行业景气度复苏迹象不明显，PX价格持续下跌，导致PTA及聚酯产品价格大幅下滑，产品

库存挤压，行业企业亏损；同时，公司因受PTA期货亏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预计公司2014

上半年业绩亏损。

五、证券投资情况

无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衍生

品投

资操

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投

资类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

资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资金

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

产比例

（%）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上海

恒逸

聚酯

控股

子公

司

否 PTA期货 16,492

2013年11

月19日

2014年04月

08日

16,492 0 3,252 0.44% -6,265

恒逸

有限

控股

子公

司

否

远期外汇

合约

123,462

2013年05

月09日

2016年03月

14日

123,462 0 153,803 20.92% -1,333

合计 139,954 -- -- 139,954 0 157,055 21.36% -7,598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2014年03月11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2014年04月02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

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

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

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开展衍生品投资面临的风险： 1、市场风险：在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价格按照预期

相反方向波动，造成损失。2、流动性风险：衍生品投资面临合约交易时间与预期不符

合的风险。 3、信用风险：在交付周期内，由于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客户主动违约而

造成公司交易上的损失。 4、操作风险：由于衍生品投资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

会存在因信息系统或内部控制方面的缺陷而导致意外损失的可能。 5、法律风险：在

衍生品交易中，由于相关行为与相应的法规发生冲突，致使无法获得当初所期待的

经济效果甚至蒙受损失的风险。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公司董事会已审议批准

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和《期货业务管理制度》，规定公司从事衍生品投

资业务，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制度就公司业务操作原则、

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

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

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

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

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

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

设定

报告期内，公司外汇等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情况：亏损7598万元。公司对衍生品投资

按照公允价值计价，远期外汇基本按照银行、路透系统等定价服务机构等提供或获

得的价格厘定，企业每月均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与确认；期货的交易价格即为公允价

格。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

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

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否，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开展的衍生品投资业务进行相应的核

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

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以规避市场波动风险、套期保值为目的开展的衍生品投资业务，与公司日常经

营需求紧密相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公司建立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

理制度》和《期货管理制度》，加强了风险管理和控制，有利于规避和控制经营风险，

提高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

间

接待

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4年

03月12

日

公司

会议

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黄莉莉、张

樨樨，

长江证券：周阳，

东方证券：赵辰，

申银万国：向禹

辰，

海通证券：张瑞，

银河期货：范劲

松，

华夏基金：夏云

龙，

长信基金：陈言

午，

宏源证券：孙琦

祥，

中邮基金：王曼，

国金证券资产管

理分公司：孙蔚，

平安资产：李秉

熠，

浙商证券：龚超，

工银瑞信：张剑

锋，

华泰证券：汤浩，

新华资产：舒良

一、项目、财务指标和行业情况说明：1、公司文莱项目介绍，2、公

司2013年度主要财务指标说明，3、公司基本情况及核心竞争力介

绍，4、公司所处行业情况说明。二、投资者互动：1、公司选择在文

莱进行PX项目的原因，2、据文莱项目的用工成本，3、公司文莱项

目在人才需要方面是如何解决的，4、公司文莱项目资本金的70%

来自于自有资金如何解决，5、公司2014年的在财务费用方面的考

虑。

2014年

03月18

日

公司

会议

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瑞银证券：严蓓娜、黄

翔、管青平

1、公司基本情况介绍，2、公司文莱PMB石油化工项目的进展介

绍，3、公司选择在文莱进行PX项目的原因，4、公司文莱项目在人

才需要方面的考虑，5、公司如何解决文莱项目资本金，6、公司所

处行业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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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4月11日以传真或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4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6人，授权出席

董事3人，其中：董事长邱建林先生因公务出国无法参加本次会议，故书面授权董事方贤水先生出席本次会

议并代其行使表决权；董事高勤红女士因公务出差无法参加本次会议，故书面授权董事朱菊珍女士出席本

次会议并代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贺强因公务出差无法参加本次会议，故书面授权独立董事端小平先生

出席本次会议并代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方贤水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4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审议通过《2014年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 2014年4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2014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公告编号：2014-02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逸盛” ）截至2013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中的79,998.58万元人民币对浙江逸盛转增注册资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恒逸有限” ）、间接全资子公司佳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栢国际” ）与其他浙江逸盛股东方按

各自对浙江逸盛的持股比例确定各自增资金额。

本次增资事项的详细内容见2014年4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对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编号：2014-021）。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与其他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股东方共同以现金方式对海南逸盛石化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新增注册资本金额为50,000万元。

本次增资事项的详细内容见2014年4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编号：2014-022）。

由于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朱菊珍女士同时担任海南逸盛董事，公司监事谢集辉先生同时担任海南逸盛

财务总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本议案涉及的事项为关联交

易，朱菊珍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增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项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充实海南逸盛的资本金，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海南逸盛的资产负债结构并提升

其竞争力。本次增资由海南逸盛各股东按照限时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增资，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为此，同意实施本次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4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确定2014年度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互保额度（不含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增加100,000万

元，由1,055,000万元增至1,155,000万元，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相应变为157%。

本次增加互保额度事项的详细内容见2014年4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增加2014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公告》（编号：2014-02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倪徳锋先生和朱军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聘任副总经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经审阅倪徳锋先生、朱军民先生的

履历等材料，前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147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前述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

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为此，同意公司聘任倪徳锋先生、朱军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4年5月1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2014年4月25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

2014-02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倪德锋先生，男，1978年1月出生，无海外居留权，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具有多年化纤行业战略投资

管理经验。曾任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恒逸集团财务部经理、投资发展部经理、总经理助理。自2011

年9月起至今担任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2011年被浙江省企业信用促进会、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

研究与评价中心信用研究员聘请“信用研究员” ；2012年被授予萧山区第七届“十佳青年英才” 。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军民先生，男，1972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具有20多年化纤行业财务管理经验。曾任浙江恒逸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处长、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现任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助

理以及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营销采购中心总经理。 朱军民先生持有杭州万永实业投资有限公司5%的股

权，杭州万永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27%的股权，而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本

公司71.17%股份的控股股东，故朱军民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但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703� � �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4-019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4年4月11日以传真或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4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谢集

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以下

决议：

1、审议通过《<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经审议通过《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及正文， 详见2014年4月25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公告编号：2014-020）。

与会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真实、客观地反应了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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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 指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恒逸有限 指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荣盛石化 指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佳栢国际 指 佳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盛晖 指 香港盛晖有限公司

节能技改项目 指 经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的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节能

技改项目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精对苯二甲酸（PTA）节能技改扩产项目建设需要，公司拟同意以浙

江逸盛截至2013年年末未分配利润中的79,998.58万元人民币对浙江逸盛转增注册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恒

逸有限、 间接全资子公司佳栢国际与其他浙江逸盛股东方按各自对浙江逸盛的持股比例确定各自增资金

额。

本次增资前，浙江逸盛注册资本为35,469.92万美元，其中：恒逸有限出资19,886.98万美元，占浙江逸盛

注册资本的56.067%； 荣盛石化出资5,699.012万美元， 占浙江逸盛注册资本的16.067%； 佳栢国际出资4,

941.964万美元， 占浙江逸盛注册资本13.933%； 香港盛晖出资4,941.964万美元， 占浙江逸盛注册资本

13.933%。

本次增资将增加浙江逸盛注册资本13,114.52万美元（根据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节能技改项目的

备案通知，节能技改项目建设需浙江逸盛新增资本金为79,998.58万元人民币，而浙江逸盛为中外合资企业，

出资货币为美元，各股东方同意先按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10测算，新增资本金折合为13,114.� 52万美元，实

际以转增时汇率为准），根据浙江逸盛各股东现时持股比例（恒逸有限56.067%，荣盛石化16.067%，佳栢国际

13.933%，香港盛晖13.933%），相应确定：恒逸有限拟增资金额7,352.92万美元，荣盛石化拟增资金额2,107.10

万美元，佳栢国际拟增资金额1,827.25万美元，香港盛晖拟增资金额1,827.25万美元。上述各方认缴增资的资

金来源为浙江逸盛截至2013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逸盛注册资本变更为48,584.44万美元，其中：恒逸有限出资27,239.90万美元，仍

占浙江逸盛注册资本的56.067%；荣盛石化出资7,806.12万美元，仍占浙江逸盛注册资本的16.067%；佳栢国际

出资6,769.21万美元，仍占浙江逸盛注册资本13.933%；香港盛晖出资6,769.21万美元，仍占浙江逸盛注册资本

13.933%。上述增资完成后，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和佳栢国际（间接）仍合计持有浙江逸盛70.00%的权益，浙

江逸盛继续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4年4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 《关于对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以浙江逸盛截至2013年年末未分配利润中的79,

998.58万元人民币对浙江逸盛转增注册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恒逸有限、间接全资子公司佳栢国际与其他浙

江逸盛股东方按各自对浙江逸盛的持股比例确定各自增资金额。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由于浙江逸盛为中外合资企业，本次增资事项尚需报国家相关对外经济贸易主管

部门并取得其批复。

（三）关联关系及其他说明

上述增资事项不构成公司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其他增资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荣盛石化成立于1995年9月15日，系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02493，股票简称为“荣盛

石化” ，住所是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红阳路98号，法定代表人为李水荣，注册资本为111,200万元，经营范围

为实业投资，涤纶丝，化纤布的制造、加工，纸制品加工，轻纺原料及产品，五金，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

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荣盛石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香港盛晖有限公司

香港盛晖系由荣盛石化投资设立，于2007年7月5日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10万美元，经

营范围为经营纺织、化纤及与本公司产品相关的原材料、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香港盛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恒逸有限、荣盛石化、佳栢国际、香港盛晖分别对浙江逸盛增资7,352.92万美元、2,107.10万美元、1,827.25

万美元及1,827.25万美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出资资金来源为浙江逸盛截至2013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浙江逸盛成立于2003年3月3日，为中外合资企业，注册地址为宁波市北仑区小港港口路8号，法定代表

人为邱建林，注册资本为35,469.92万美元，经营范围为精对苯二甲酸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第3类易燃液体（1，4-二甲苯）、第8类腐蚀品（乙酸【含量>80%】）。

2、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后，浙江逸盛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恒逸有限 19,886.980 56.067% 27,239.90 56.067%

荣盛石化 5,699.012 16.067% 7,806.12 16.067%

佳栢国际 4,941.964 13.933% 6,769.21 13.933%

香港盛晖 4,941.964 13.933% 6,769.21 13.933%

合计 35,469.920 100.00% 48,584.44 100.00%

3、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项目 201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万元） 1,226,897.15 1,148,689.34

负债总额（万元） 732,939.44 651,328.26

所有者权益（万元） 493,957.71 497,361.08

主要项目 2014年1~3月（未经审计） 2013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365,991.31 1,890,603.45

利润总额（万元） -3,403.37 32,371.08

净利润（万元） -3,403.37 27,600.94

四、对外投资的主要合同

截至目前，恒逸有限、佳栢国际尚未与有关各方签署增资协议。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公司本次增资浙江逸盛是为了满足浙江逸盛节能技改扩产项目建设需要，该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后将进

一步扩大公司PTA规模。

2、存在风险

受原材料价格及下游聚酯工厂需求波动影响，PTA市场价格波动较大。预计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

面临PTA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恒逸有限与佳栢国际使用浙江逸盛截至2013年年末未分配利润对浙江逸盛进行增资，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增资后，公司通过恒逸有限和佳栢国际（间接）仍合计持有浙江逸盛70.00%的权益，

浙江逸盛继续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子公司。同时，本次增资将进一步扩大浙江逸盛的资本金，满足浙江逸盛

节能技改扩产项目建设需要，而该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后，公司主导产品PTA的产能优势和成本优势还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公司在PTA生产领域的龙头地位将继续得以巩固。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03� � � �股票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4-022

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 指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投资 指 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

锦兴化纤 指 锦兴（福建）化纤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英良贸易 指 杭州英良贸易有限公司

恒逸有限 指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优化参股子公司海南逸盛的资产负债结构并提升其竞争力，公司拟同意间接控股子公司浙江

逸盛与海南逸盛其他股东方共同以现金方式对海南逸盛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前，海南逸盛注册资本为138,000万元，其中：浙江逸盛出资51,750万元，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

的37.5%；逸盛投资出资51,750万元，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37.5%；锦兴化纤出资20,700万元，占海南逸盛注

册资本的15%；英良贸易出资13,800万元，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10%。

本次增资将新增海南逸盛注册资本50,000万元，海南逸盛各股东按上述持股比例认缴增资，其中：浙江

逸盛拟认缴增资18,750万元，逸盛投资拟认缴增资18,750万元，锦兴化纤拟认缴增资7,500万元，英良贸易拟

认缴增资5,000万元。各方均一次性缴付出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海南逸盛注册资本变更为188,000万元，其中浙江逸盛出资70,500万元，仍占海南逸盛

注册资本的37.5%；逸盛投资出资70,500万元，仍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的37.5%；锦兴化纤出资28,200万元，仍

占海南逸盛注册资本15%；英良贸易出资18,800万元，仍占浙江逸盛注册资本10%。

（二）董事会审议增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海南

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增资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三）关联关系

由于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朱菊珍女士同时担任海南逸盛董事，公司监事谢集辉先生同时担任海南逸盛

财务总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和第10.1.5条第（二）款的规定，海南

逸盛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其他增资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

逸盛投资系由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和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于2005年12月14日注册

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注册资本为9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水

荣，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国内一般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贸易中介代理。

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恒逸有限持有逸盛投资30%的股权， 且公司董事邱建林先生与方贤水先生担任逸

盛投资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和第10.1.5条第（二）款的规定，

逸盛投资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锦兴（福建）化纤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锦兴化纤系由香港凯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于1997年6月20日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

人独资），注册地址为晋江市英林镇锦江工业区，法定代表人为柯文贵，注册资本为35,000万港元，经营范

围：生产差别化化学纤维、针织布、捻丝、复合超细丝及高仿真化学纤维（不含漂染及国家限制品种），特种

工业切片及从事化工产品（不含易制毒、危险化学品）、服装及纺织品的批发。

锦兴化纤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杭州英良贸易有限公司

英良贸易系由自然人沈素英投资设立，于2007年9月17日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杭州市

萧山区衙前镇山南富村，法定代表人为沈素英，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实收资本为1,000万元，经营范围：经

销：纺织原料、针纺织品、轻纺产品、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法律禁止的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英良贸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浙江逸盛、逸盛投资、锦兴化纤、英良贸易分别对海南逸盛一次性现金增资18,750万元、18,750万元、7,

500万元及5,0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浙江逸盛的出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海南逸盛系由英良贸易、锦兴化纤共同投资设立，于2010年5月31日在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注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注册号为460300000022465，住所为洋浦经济

开发区远洋路工行大厦主楼1101房，法定代表人为黄浩，注册资本为138,000万元，经营范围：精对苯二甲酸

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进出口业务。

2、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后，海南逸盛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浙江逸盛 51,750 37.50% 70,500 37.50%

逸盛投资 51,750 37.50% 70,500 37.50%

锦兴化纤 20,700 15.00% 28,200 15.00%

英良贸易 13,800 10.00% 18,800 10.00%

合计 138,000 100.00% 188,000 100.00%

3、最近一期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项目 201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万元） 1,093,872.79 888,987.71

负债总额（万元） 959,463.14 753,010.56

所有者权益（万元） 134,409.65 135,977.15

主要项目 2014年1~3月（未经审计） 2013年1~12月

营业收入（万元） 33,190.97 9,260.56

利润总额（万元） -604.94 -2,182.42

净利润（万元） -453.70 -1,636.82

四、增资的主要合同

截至目前，浙江逸盛尚未与有关各方签署增资协议。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是按照海南逸盛各股东现时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增资。增资完成后，海南逸盛注册资

本由138,000万元增至188,000万元，海南逸盛各股东对海南逸盛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因此，本次增资遵循

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增资方式公平合理，不损害本公司利益。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增资目的

本次增资是为了进一步优化海南逸盛的资产负债结构并提升其竞争力，有利于海南逸盛PTA项目的后

续运营及融资，实现对公司PTA生产规模的巩固。

（二）存在风险

受原材料价格及下游聚酯工厂需求波动影响，PTA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公司将面临PTA市场价格波动

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使用自有资金对海南逸盛进行增资，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增资完成后，海南逸盛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为了对此项关联交易事项有客观、公正的了解，独立董事端小平、贺强、周琪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就事

先审阅了公司《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签署了事前认可该项关联交易的书面文件。

独立董事认为：此项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充实海南

逸盛的资本金，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海南逸盛的资产负债结构并提升其竞争力。本次增资由海南逸盛各股东

按照限时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增资，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为此，同意实施本次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03� � � �股票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14-023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14年度控股子公司

互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恒逸石化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恒逸有限 指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 指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恒逸聚合物 指 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

恒逸高新 指 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恒逸 指 上海恒逸聚酯纤维有限公司

香港天逸 指 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佳栢投资 指 佳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逸通 指 上海逸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担保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或“公司” ）于2014年3月12日披露《恒逸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确定2014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9）， 确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互保额度（不含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为人民币1,055,000万元。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天逸” ）2014年度业务发展规划略

有调整，为确保香港天逸2014年度融资安排，公司需在原来互保额度基础上新增相关控股子公司对香港天

逸的担保。经重新平衡后，公司拟确定2014年度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互保额度（不含公司对子公司

的担保）增加人民币100,000万元，由人民币1,055,000万元增至人民币1,155,000万元，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相应变为157%。

调整后的2014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互保资源具体配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担保公司名称 拟担保额度

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浙江逸盛

恒逸有限 645,000

157%

恒逸高新

香港天逸

上海恒逸

佳柏投资

恒逸聚合物

恒逸高新 恒逸聚合物 45,000

恒逸聚合物 恒逸高新 100,000

香港天逸 佳栢投资 45,000

恒逸有限

浙江逸盛 220,000

恒逸高新

恒逸聚合物

上海逸通

香港天逸

恒逸高新

100,000恒逸聚合物

上海恒逸

合计 1,155,000 157%

（二）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本次调整后的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授权期限自提交股东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4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之日止，预计的互保额度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在此议案额度以内发

生的具体互保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

（三）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4年4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4年度控股子公司

互保额度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新增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9月18日

2、注册号：38408985-000-09-08-6

3、注册资本：5,950万美元

4、 住所：UNITA� 13/F� EMPIRE� LANDCOMMERCIAL� CENTER� 81-85� LOCKHART� ROAD�

WANCHAI� HK

5、主营业务:�贸易、投资。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7、财务状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该公司总资产为368,560万元，净资

产为67,001万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845,063万元，营业利润2,331万元，净利润2,332万元。

三、新增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新增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上述新增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318,306万元，无逾期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根据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相应增加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有利于进一步充分利用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资源，提高公司资产经营效率，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同时，新增互保的控股子公司均为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各控股子公司统一选派董事、监事及财务负责人等关键管理人员，对其重大决策

实施控制；公司审计稽核部定期和不定期的对各控股子公司实施内部审计，检查和监督其经营状况。公司能

充分了解新增互保的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能够掌握与监控其资金流向和财务变化情况，从而可以防范

和控制好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增加2014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是根据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进一步充分利用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资源，提高公司资产经营效率。公司已建立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关于加强控股子公司管理的

相关制度，通过实施统一控制，以规范各控股子公司的投、融资等重大事项，能够有效的防范经营风险，保证

资产安全。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新增互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且

新增担保事项为控股子公司的互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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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司决定于2014年5月13日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2014年5月13日（星期二）上午9：30时；

（三）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南岸明珠3栋27层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完备。

（二）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2014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4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出席会议人员：

1、 截止2014年5月8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股权登记日：2014年5月8日

2、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3、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及其与大会有关的工作人员。

四、登记方法：

1、报到手续：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代

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加盖个人股东指印和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出

席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报到手续。

2、登记时间：2014年5月12日8：30—17：00。

五、其他事项：

1、报到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南岸明珠3栋24层董事会办公室；

2、参加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3、联系电话：0571-83871991

4、联系人：赵东华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个人出席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2014年 月 日———2014年 月 日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增加2014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说明：

1、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同一议案若出现两个“√” ，视为

无效投票；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自制均有效

2014年 4月 2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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